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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文件

冀环土壤〔2018〕82 号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严格执行固体（危险）废物管理规定

加强跨省转移监督管理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环保局，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

我省地处京畿重地，生态环境敏感。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协同

发展进程的加快，2022 年冬奥会举办日期的临近，特别是雄安新

区战略发展规划的实施，对我省生态环境质量和环境安全提出了

更为严格的要求。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有效防范固体

（危险）废物跨区域转移环境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河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等

有关要求，现就进一步加强固体（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管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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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执行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商请制度。跨省转移固体废

物贮存、处置以及跨省转移危险废物的，要逐级报经省级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商请接受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批准转移。未经批准的，一律

不得转移。转移危险废物的，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制度和转移联单制度；运输危险废物，必须采取防治污染环

境的措施，并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禁止跨省

转入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污水处理厂污泥和污染土壤等。

二、从严把控危险废物跨省转入。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认真

贯彻《河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严格控制省外的危险

废物转移至我省行政区域内贮存或者处置。要对照“河北省固体

（危险）废物跨省移入申请表”（附件），从严核查跨省转入申请。

（一）雄安新区和张家口冬奥区属于重要生态功能区和环境

敏感区，为有效防控环境污染风险，按照有关规定、要求，两区

及周边管控区，禁止接收外省危险废物转入。位于京津冀腹地的

廊坊市“北三县”、秦皇岛市和省会石家庄市，不得接收以焚烧、

干化、物化、填埋等处置方式的外省危险废物转入；其他市辖区

域，由各市根据本地情况确定。目前以处置利用外省危险废物为

主的现有企业要逐年减量，特别是利用价值低、次生固废产生量

大的要严格控制，不得超过核准经营规模的 30%。

（二）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接收外省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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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规划建设环评文件明确危险废物来源于省内的；

2.企业不具备利用处置能力或超出其核准危险废物经营范围

的；

3.企业被责令停产、或查处问题整改期间的；

4.特殊时段采取错峰、限产等管控措施的；

5.拟转入危险废物中含汞、砷、铅、铬、镉等重金属偏高的；

6.拟转入危险废物中属于表面处理废物、废乳化液、废无机

酸等利用价值低、危害性大、环境风险大的。

（三）对于具备条件接收跨省转入危险废物的，相关市、县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要严格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接收单位

存在下述情形之一的，市级生态环境局不得出具同意接收的意见：

1.近一年内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

2.申请材料描述不清或弄虚作假的；

3.危险废物经营记录不全，不能说明上年度及本年度接收的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种类、数量、去向的；

4.厂内贮存危险废物量超过该企业 15 天处置能力的。

（四）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所有新批准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

企业，要以利用处置本地和省内相邻区域产生的危险废物为主，

不得接收外省危险废物转入，避免长途运输带来的环境风险。

三、切实加强危废转移事中事后监管。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

根据《河北省固体（危险）废物跨省转移审批工作程序》（冀环土

函〔2018〕248 号）等规定，督促有关部门切实落实危险废物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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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具体要求，并加强监管防范环境风险。同时将固体（危险）

废物跨省转移作为日常监管和环境执法的重点。收到危险废物产

生单位的转移信息后，相关市县生态环境部门要对危险废物转移

活动进行检查，重点检查转移单位是否严格按照转移申报材料和

生态环境部门审批文件等依法组织转移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发

现在转移危险废物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的，应立即责令停止转移，

并进行查处。

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各地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对近两年跨

省转移特别是跨省转入危废处置利用情况进行集中检查，一旦发

现接收单位存在环境风险和违法行为，责令立即整改并严肃查处。

有关检查情况及存在问题于 2019 年 1 月 10 日前上报省生态环境

厅。

附件：河北省固体（危险）废物跨省移入申请表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2018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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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省固体（危险）废物跨省移入申请表

（原冀环土函〔2018〕248 号附件 3，按此表修改）

编号：

一、申请单位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章）

地址： 授权业务员： 身份证号： 手机：

二、接收单位

单位名称： （公章） 危废经营许可证编号：

地址： 授权业务员： 身份证号： 手机：

三、申请转移事项（根据实际情况，按不同名称和类别分别进行填写）

1 废物名称 类别： 8位码
数量（吨/只） 处理处置方式：

2 废物名称 类别： 8位码
数量（吨/只） 处理处置方式：

3 废物名称 类别： 8位码
数量（吨/只） 处理处置方式：

4 废物名称 类别： 8位码
数量（吨/只） 处理处置方式：

5 废物名称 类别： 8位码
数量（吨/只） 处理处置方式：

转移期限：

运输方式： 道路□ 铁路□ 水路□

运输路线：

途径地级市：

四、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审核事项

资

料

审

查

1
移出单位与接收单位的委托处置合同或协议中是否包含废物名称、类别、数

量、处理处置方式等申请转移事项内容，合同执行期限是否在申请转移期限

内；

□是□否

2
移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足

否齐全；
□是□否

3
接收单位营业执照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与转移申请事项是否一致，

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是否齐全；
□是□否

4 运输此批次危险废物的单位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是□否

5
是否明确了此批转移的属地监管工作人员及责任，能够保证做好此批转移的

监管工作；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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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格

管

控

项

1
是否位于严格管控区且申请以焚烧、干化、物化、填埋方式处置跨省转入的

危险废物；
□是□否

2
以处置利用外省危险废物为主的现有企业本年度移入量是否超过上年度移入

量；
□是□否

3
以处置利用外省危险废物为主的现有企业，申请利用价值低、次生固废产生

量大的危险废物是否超过核准经营规模的 30%；
□是□否

严

格

禁

入

项

1 企业规划建设环评文件是否明确危险废物来源于省内； □是□否

2
企业是否不具备本批次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或超出其核准危险废物经营范

围；
□是□否

3 企业是否处于被责令停产、或查处问题整改期间； □是□否

4 企业是否属于特殊时段采取错峰、限产等管控措施的； □是□否

5 拟转入危险废物中是否汞、砷、铅、铬、镉等重金属含量偏高； □是□否

6
拟转入危险废物是否属于表面处理废物、废乳化液、废无机酸等利用价值低、

危害性大、环境风险大的危险废物。
□是□否

严

格

核

查

项

1 近一年内，是否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受到生态环境部门处罚； □是□否

2 是否存在申请材料描述不清或弄虚作假的情形； □是□否

3 是否不能说明上年度及本年度接收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情况； □是□否

4 是否不能说明新产生危险废物的种类、数量、去向； □是□否

5 企业内部贮存危险废物量是否超过该企业 15天处理能力。 □是□否

五、县级生态环境部门意见

经办人： 单位（章）

年 月 日

六、市级生态环境部门意见

经办人： 单位（章）

年 月 日

七、省生态环境厅意见

经办人： 单位（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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